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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權利變動─法律行為總論 

 
權利變動總論：權利變動關係  法律事實與權利得喪變更 

                            私法自治原則 

 

意思表示   構成要素    效果意思 

                                  表示意思 

                      表示行為 

           意思表示的生效時期   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 

                                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的撤回、限制與公示送達 

           

意思表示的解釋  概說 

                           意思表示解釋的客體 

                           意思表示解釋的考量因素 

                           解釋準則 

 

法律行為總論 法律行為的意義 

               法律行為的種類 單獨行為、雙方行為、共同行為 

                                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 

 

 

 

 

 

         

                 

 

法律行為的成立

要件與生效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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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要件 

負擔行為 

處分行為 

債權物權化 

區別實益 

無權處分行為 

要因行為與無因行為 

要式行為與不要式行為 

要物行為與不要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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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權利變動－法律行為總論 

一、權利變動總論：權利變動關係（動態） 

（一）法律事實與權利得喪變更 

1. 法律事實 

(1) 法律行為：意思表示，法律相應於企圖實現的效果實現。解除

契約也是法律行為 

(2) 準法律行為：當事人作一定的意思表示，但是法律效果依法律

規定而實現 

a. 意思通知：做意思表示，88 年台上 2476 號、94 年台上

1224號 

b. 觀念通知：通知事實，§356：「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

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如發見有應由出賣人負

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出賣人。」 通知物有

瑕疵這件事實。102 年台上 809號 

c. 感情表示：我原諒你，§1053：「對於前條第一款、第二款

之情事，有請求權之一方，於事前同意或事後宥恕，或知

悉後已逾六個月，或自其情事發生後已逾二年者，不得請

求離婚。」 

(3) 事實行為：§814：「加工於他人之動產者，其加工物之所有權，

屬於材料所有人。但因加工所增之價值顯逾材料之價值者，其

加工物之所有權屬於加工人。」 加工取得所有權 

2. 權利得喪變更 

(1) 原始取得：一開始沒有權利，例如蓋房子就創造所有權，自建

取得就是原始取得。不是基於別人的權利而取得權利，原本物

上的權利會全部消滅，78 年台上 1636號、93年台上 2157號 

(2) 既受取得：別人有權利賣給你或讓與給你 

（二）私法自治原則：可以自由訂立權利義務 

1. 契約自由原則 

(1) 要不要締約的自由 

(2) 相對人的自由 

(3) 內容的自由 

(4) 方式的自由 

2. 意義 

(1) 積極意義：只有訂契約的人才會受到契約的約束 

(2) 消極意義：沒有訂契約的人不用受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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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契約嚴守原則：不能任意解除契約 

4. 法官不替當事人訂約：當事人契約乃當事人精打細算的結果，法官

沒辦法替當事人價值判斷 

5. 正正當當的輸贏：採主觀等值原則，而非客觀等值 

6. 功能與原則 

(1) 功能：配合自由放任市場原則強凌弱、眾暴寡，談判雙方地位

對等，但事實上因雙方經濟地位不同，從來無法對等 

(2) 原則 

a. 程序上管制 

(a) §88：「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

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

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

限。」 

(b) §92：「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

撤銷其意思表示。」 

(c) 對自己有利的原則不能撤銷 

b. 實質內容管制 

 

二、意思表示：把內心想要表現的法律效果表示出來，不等於動機，

亦不等於好意施惠行為：不發生法律上的拘束力（103年台上 848） 

（一）構成要素 

1. 效果意思 

2. 表示意思：行為人能不能認識到他的行為具有某種法律上的意義 

(1) 肯定說：一定要有表示意思，否則意思表示不成立 

(2) 否定說：行為人能不能認識只有自己才知道，即便沒有表示意

思，契約還是會成立 

(3) 契約應該先成立 

3. 表示行為 

(1) 明示 

(2) 默示：102年台上 2154號、97台上 909號 

(3) 沉默 

a. 不等於默示 

b. 例外時才有法律效力，例如當事人有訂約 

c. 依照特定情況，當單純的沉默有默示的意思，沉默就是默

示的同意－102年台上 333號、100年台上 210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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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思表示的生效時期 

1. 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物權的拋棄 

2. 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 

(1) 了解主義 

a. 何時了解，何時生效 

b. 對話要讓他了解才能發生效力 

(2) 達到主義 

a. 何時達到，何時生效 

b. §95：「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

相對人時，發生效力。」 

c. 92年台上 2796號：只要當事人客觀上可以知悉，不需佔

有，就算達到 

d. 86台上 3742號 

(3) 發信主義：何時發信，何時生效 

3. 意思表示的撤回、限制與公示送達 

 

（三）意思表示的解釋 

1. 概說 

(1) 主觀意思理論：§98：「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

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 

(2) 客觀意思理論：主觀意思不明時，就看客觀上的解釋 

(3) 88 年台上 1671號 

2. 意思表示解釋的客體：102年台上 748號 

3. 意思表示解釋的考量因素：102 年台上 2087號 

(1) 契約文字：意思表示解釋的開始。parole evidence rule（口頭證

據法則）：關於契約的解釋只能以當事人最終合意的內容為準，

當事人書面契約訂立之前的口頭承諾都不算－排除口頭證據。

93 年台上 988號。台灣的判決會參酌書面文字以外的東西。 

(2) 契約內容：契約關係是取決契約的實質內容。91 年台上 512

號 

(3) 契約目的：86年台上 3472 號、81年台上 1556號 

(4) 交際習慣：國際貿易習慣－import term 

(5) 社會通念：93年台抗 733 號 

(6) 誠信原則：台中地院 85年保險 31號 

4. 解釋準則 

(1) 契約整體解釋原則：要用契約全部的內容解釋，不能只擷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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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中的一兩語，忽略契約的真義 

(2) 契約有效性解釋原則：如果有契約條款發生疑義，可以解釋成

有效，也可以解釋成無效，這時要解釋其有效作為優先原則 

(3) 不利擬定契約當事人原則：這個原則也適用於商人之間嗎？寫

契約的人應承當契約解釋不清楚的風險，因寫契約的人是佔優

勢的人 

 

三、法律行為總論 

（一）法律行為的意義：法律行為是以意思表示作為要素，因為此意思表示

發揮一定司法上效果 

（二）法律行為的種類 

1. 單獨行為、雙方行為、共同行為 

(1) 單獨行為：只要一個人為意思表示就變成法律行為，例如終止

租約，不需要任何人同意 

(2) 雙方行為：契約，契約的意思表示是對立的 

(3) 共同行為：多數人為意思表示，例如法人成立行為，要達到共

同的目的 

(1) 單獨行為裡最重要的是「形成權」的行使：不需要他方同意 

a. 撤銷權：意思表示有瑕疵，§92：「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

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

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

撤銷之。」、 §88：「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

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

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

者為限。」 

b. 解除權：意思表示沒有瑕疵，但事後履約的過程發生債務

不履行，法律規定或雙方同意才有解除權，§254：「契約

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

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

§359：「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

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

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

金。」 

c. 終止權：契約開始後因為某種原因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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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 

(1) 負擔行為 

a. 意義：由於法律行為的形成，雙方當事人一方或雙方負擔

某種給付義務 

b. 「債權」特徵 

(a) 靜態概念（本質）：有效受領給付，並保有給付的權

利，這樣叫給付受領權。不同於債權的請求權（動態） 

(b) 非支配權：債權可以同時存在，無排他性，物權只有

一個 

(c) 相對權：債之相對性：如果甲把 A地賣給乙，乙就取

得債權，丙無權占有 A地，甲基於所有權人，可以對

丙主張所有物返還權，乙只能向甲主張§384：「試驗

買賣，為以買受人之承認標的物為停止條件而訂立之

契約。」 債權只能像訂立契約的當事人主張，

不能跟丙主張。私法自治原則：契約自由原則下沒訂

契約的人不受拘束。95 年台上 394號。87 年台上 1964

號。91年台上 530 號 

(d) 債權平等原則：甲有 A屋，他跟乙借兩百萬，又跟丙

借兩百萬，後來甲不還錢，A屋價值三百萬，如果乙

來查封，乙跟丙怎麼分？按比例分，乙拿一百五十萬，

丙拿一百五十萬，其餘各五十萬變成呆帳。債權有平

等原則，物權有順位，所以有一胎二胎 

 

(2) 處分行為：處理物權變動 

a. 物權行為（和債權行為分開，承襲德國的分離原則，是抽

象原則） 

(a) 動產：要交付，甲跟乙買賣 A 車，甲賣車五十萬，

乙說我跟你買，在沒有處分行為的國家，這樣 A 車

就是乙的了，但有物權行為國家，必須有物權變動的

行為 A車才是乙的，§761：「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

動產交付，不生效力。但受讓人已占有動產者，於讓

與合意時，即生效力。」 甲有讓與合意。如果

甲只是把 A車借給乙，沒有讓與合意。 

(b) 不動產：要登記才可以移轉所有權，甲有 A、B兩地，

甲和乙訂立買賣 A 地契約，地政機關誤登 B 地，乙

到底取得哪一塊地的所有權？§758：「不動產物權，

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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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效力。」 甲乙只有 A 地的讓與合意，乙對

甲可依§348：「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

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 請求 A 地登

記，甲對乙可依§767：「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

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請求塗銷B地

登記 

b. 準物權行為：也是處分行為的一種，會發生權利變動關係，

物權行為是以有給付為客體，準物權行為是以專利權、著

作權、商標權或債權為處分客體 

(a) 甲是專利權人／著作權人，有 A 專利／A 書，甲和

乙的買賣行為沒有物權移轉，是讓與－準物權行為，

由甲變成乙是專利權人／著作權人 

(b) 債權買賣：甲銀行放貸給乙五百萬，乙不清償，甲就

把債權賣給丙不良債權處理公司，債權買賣契約裡有

債權讓與，甲把債權移轉給丙，丙就可以向乙請求清

償債務 

 

 

 

(3) 債權物權化 

a. §826-1：「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

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或依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

決定，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

具有效力。其由法院裁定所定之管理，經登記後，亦同。」 

b. 90年台簡上 35號：甲先把土地出售／出借給乙，乙是買

受人／借用人，乙在上面蓋房子（甲乙有土地使用同意書），

甲後悔了，甲當初已經交付土地，乙有債權，甲要不回去，

甲就贈與給丙（兒子／媳婦），丙就依§767：「所有人對於

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告

乙，最高法院：丙要破壞債的相對性，是權利濫用，違反

誠信原則，依§148：「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

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

實及信用方法。」 丙不可以有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4) 區別實益 

(5) 無權處分行為 

a. 債權行為－有效不是因為不需要處分權，是因為債權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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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性 

b. 物權行為－無權處分，§118 I：「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

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生效力。」 以有處

分權為必要 

c. 56年台上 1737號：甲的A地被乙拍到，拍賣是強制執行，

不用登記，乙拍定後法院會給乙權利移轉證書，§759：「因

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

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

權。」 甲又拿 A 地跟丙借貸設定抵押權，抵押權

的設定是處分行為，處分行為必須行為人有處分權，依

§118 I看乙會不會承認抵押權 

d. 公信原則：為了保護善意第三人法律所為的規定 

e. 善意取得的問題（不動產）：甲賣 A地給乙，地政機關誤

登記為 B 地，乙在不知的情況下把 B 地賣給丙。乙不會

取得 B 地的所有權，因為沒有讓與合議，乙的買賣變成

出賣他人之物，債權行為有效，物權行為未定。甲是 A

地所有人，地政機關誤登記為乙所有，乙拿地跟丙借貸。

乙不會取得所有權，他的抵押權設定的行為會變成無權處

分的行為，依§118 I：「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

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生效力。」 效力未定，看甲要

不要承認抵押權設定的行為。如果丙是善意，可以依

§759-1：「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

此權利。」 善意取得抵押權。 

f. 乙跟甲借 A 車，拿 A 車跟丙借貸。乙設定質權的行為是

無權處分，丙也可以主張善意取得質權，依§886：「動產

之受質人占有動產，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者，縱出質

人無處分其質物之權利，受質人仍取得其質權。」 

g. 乙妻把甲夫的債權讓與給丙（準物權行為），乙不是真正

的債權人－無權處分，依§118 I效力未定，看甲是否承認

債權讓與的行為。丙不得善意取得債權（善意取得規定只

適用在物權），§118 II：「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

取得其權利者，其處分自始有效。」 

h. 乙子於五月五日把甲父的車子賣給丙，但車子還在甲家，

§761：「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

丙是間接佔有。甲於六月六日死後，乙繼承，依§118 II，

乙對丙的處分從五月五日有效。 

i. 相容多次的無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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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因行為與無因行為 

(1) 要因行為－債權行為 

a. 法國民法§183：債務要有合法原因是契約存在的條件。債

務欠缺原因、具有錯誤原因或不法原因無效。乙賣 A 車

給甲，甲要取得 A 車的所有權，乙要取得價金（合法原

因）。甲乙沒有合議（欠缺原因）、買賣車子為了撞人殺人

（目的不法）。 

b. 甲乙買賣娼館契約，買賣合約違反善良風俗－買賣契約無

效。 

c. 原因跟行為相結合，原因會影響法律行為的效力。債權行

為會受到原因的影響。 

 

(2) 不要因行為：法律行為和原因相剝離 

a. 無因契約 

(a) 處分行為－物權行為 

I. 物權行為的價值中立 

II. 乙為什麼要把 A 車交給甲？因為要履行甲乙的

買賣合約，債權行為構成其原因行為。債權行為

和物權行為都有原因，差別在於債權行為的效力

會受到原因影響，物權行為的效力不會受到原因

影響。乙對甲說，交付 A 車的物權行為有效，

依§179：「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

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

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 可依§180 IV：

「四、因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者。但不法之原因

僅於受領人一方存在時，不在此限。」 返

還不當得利，基於潔手（clean hand）原則 

(b) 債權契約 

I. 債務約束 

II. 債務承認 

i. 88年台上 1189號 

ii. 102年台聲 212號裁定 

iii. 甲賭博輸五十萬，甲乙寫協議書，協議書裡

說甲願於 12月 31日給付債務五十萬元，甲

沒有給付，乙去告甲沒有給付債務（把賭博

隱藏起來，賭債償還契約書無效），法院認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info/copyright_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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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還是無效，債務契約不可以違反法律規定

或公序良俗 

b. 無因單獨行為－票據行為 

(a) 開票的行為和原因分離 

(b) 甲是發票人，甲跟乙訂立買賣貨物的契約，乙背書後

交付給丙，後來發現買賣契約無效、不成立或被撤銷，

發票行為還是有效，丙還是可以對甲請求給付票款 

 

(3) 物權行為 

a. 獨立性 

(a) 物權行為是獨立於債權行為之外的獨立的法律行為，

這種分離的原則是德國法的產物 

(b) 債權行為和物權行為的效益個別判斷 

(c) 甲跟乙在 3月 1 日訂約，甲在 3月 5日受監護宣告、

在 3月 8日作物權行為，債權行為有效，物權行為由

於監護宣告無效，如果乙又賣給了丙，做成物權行為

和債權行為，乙沒有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依§118 I

效力未定 

b. 無因性 

(a) 物權行為不會受到債權行為效力的影響 

(b) 債權行為有效，而物權行為無效的時候，債權行為不

會影響物權行為，乙會取得所有權，丙不論是惡意或

善意都會取得所有權 

(c) 各國法律除了德國沒有在用無因性理論 

 

4. 要式行為與不要式行為 

(1) 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幾乎所有契約都是以不要式行為為原則，

要式行為為例外。書面、公證、登記都是要式行為，身分上的

法律行為要式比較多，財產上的行為不要式比較多 

(2) 要式行為 

a. 警告目的：當事人要謹慎從事 

b. 保全證據的方法 

c. 除了法律規定，可以用約定的方式 

d. 實務上爭議最大的是，書面契約訂立之後，契約書最後一

條說，本契約若有修訂時，須雙方以書面為之，實為有效。

在實務上經常發生的是，雙方沒有再去訂立書面修約－95

年台上 278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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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最常用的是不動產租約，§422：「不動產之租賃契約，其

期限逾一年者，應以 字據訂立之，未以字據訂立

者，視為不定期限之租賃。」 

（三）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與生效要件 

1. 成立要件 

(1) 一般：欠缺的話契約不成立 

a. 當事人 

b. 標的 

c. 意思表示 

d. 86年台上 565號：甲公司要發行股票，和乙公司訂立契約

承銷股票，丙製造很多人頭，到證券商那邊說要買股票，

結果中籤了，丙再把中籤的通知書和繳款書賣給丁，丁拿

到中籤通知書和繳款書要買股票，甲說丙是人頭，丁告甲

和乙連帶賠償，最高法院說中籤通知書要公開銷售股票，

甲和丙是股份買賣契約，既然丙是人頭，當事人不存在，

所以法律行為不成立，就沒有買受人，不能夠請求賠償 

(2) 特別 

2. 生效要件 

(1) 一般 

a. 當事人－完全行為能力：§75：「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

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

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 §79：「限制行為能力人

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

之承認，始生效力。」 

b. 標的－確定法律行為妥當：§71：「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

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

此限。」 §72：「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者，無效。」 

c. 意思表示－健全：§88：「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

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

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

者為限。」 §92：「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

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

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被詐

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114：「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 

d. 法律行為的無效是不會發生當事人所企圖實現的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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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甲和乙訂立買賣契約，結果契約無效，依照§246：「以

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但其不能情形

可以除去，而當事人訂約時並預期於不能之情形除去後為

給付者，其契約仍為有效。」 §248：「訂約當事人之

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

無效後，不會發生當事人所企圖實現的買賣契約，但還是

會發生損害賠償的法律效果，§247：「契約因以不能之給

付為標的而無效者，當事人於訂約時知其不能或可得而知

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為有效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

負賠償責任。」 §91：「依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

之規定撤銷意思表示時，表意人對於信其意思表示為有效

而受損害之相對人或第三人，應負賠償責任。但其撤銷之

原因，受害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 

(2) 特別 

a. 條件 

b. 期限：租約於下月開始生效，但於訂約當日開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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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聲明 

頁碼 作品 版權標示 作者／來源 

2 

 

 

本作品由「著作權人陳聰富」授

權本課程使用，您如需利用本作

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得授權。 

3 
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應

即通知出賣人。  
民法第 356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 
對於前條第一款、第二款

之情事…不得請求離婚。  
民法第 1053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 

加工於他人之動產者…其

加工物之所有權屬於加工

人。 
 

民法第 814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 

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

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

為限。 
 

民法第 88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

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

其意思表示。 
 

民法第 92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 
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

發生效力。  
民法第 95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 

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

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

所用之辭句。 
 

民法第 98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

思表示者…始得撤銷之。  
民法第 92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 

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

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

為限。 
 

民法第 88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

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

其意思表示。 
 

民法第 92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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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

付者…得解除其契約。  
民法第 254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 
買賣因物有瑕疵…買受人

僅得請求減少價金。  
民法第 359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7 

試驗買賣，為以買受人之

承認標的物為停止條件而

訂立之契約。 
 

民法第 384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7 
動產物權之讓與…即生效

力。  
民法第 761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7,8 不動產物權…不生效力。  
民法第 758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8 
物之出賣人…並使其取得

該物所有權之義務。  
民法第 348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8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

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

還之。 
 

民法第 767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8 

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

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

止分割之約定或依第八百

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

決定…亦同。 

 
民法第 826-1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8 
權利之行使…應依誠實及

信用方法。  
民法第 148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9 

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

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

承認始生效力。 
 

民法第 118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9 

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

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

律行為…始得處分其物

權。 

 
民法第 759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9 

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

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

承認始生效力。 
 

民法第 118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9 

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

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

利。 
 

民法第 759-1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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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動產之受質人占有動產…

受質人仍取得其質權。  
民法第 886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9 

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

處分後…其處分自始有

效。 
 

民法第 118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9 
動產物權之讓與…不生效

力。  
民法第 761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0 
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

益…亦同。  
民法第 179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0 
四、因不法之原因而為給

付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 180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2 
不動產之租賃契約…視為

不定期限之租賃。  
民法第 422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2 

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

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

亂中所為者亦同。 
 

民法第 75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2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

代理人之允許…始生效

力。 
 

民法第 79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2 法律行為…不在此限。  
民法第 71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2 
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  
民法第 72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2 

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 

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 

者為限。 
 

民法第 88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2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

思表示者…其撤銷不得以

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民法第 92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2 
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

自始無效。  
民法第 114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3 
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

者…其契約仍為有效。  
民法第 246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3 

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

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

約成立。 
 

民法第 248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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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契約因以不能之給付為標

的而無效者…負賠償責

任。 
 

民法第 247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3 

依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

條之規定撤銷意思表示

時…不在此限。 
 

民法第 91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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